
西咸新区空港新城租赁型保障房申请表
（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）
□家庭或个人申请
西咸新区空港新城保障性住房管理中心
西咸新区空港新城租赁型保障房填表说明
一、填表说明
1、本表一式贰份，请用签字笔或钢笔填写，字迹工整。
2、表中所有数字均填阿拉伯数字，币种为人民币，单位为：元、平方米等。
3、表中所指“年”为公元纪年，填写四位数；“月”、“日”填写两位数，不足两位者前面补“0”。
4、内容较多的申请家庭、个人，可另附表格填写，并与申请表一并提交。
5、如无收入或资产的，必须在相应栏目填写阿拉伯数字“0”，不得留空白项。
6、提交申请材料时，申请人须亲自到申请受理现场。若申请人无法到场的，应由受委托人凭公证机关公证的委托书，代理提交申请材料。
二、供应对象
原廉租住房保障对象；
原公共租赁住房保障对象；
即空港新城规划范围内城镇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、新就业职工和外来务工人员住房困难者。
中等偏下收入线：按照咸阳市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80%以下确定。
住房困难家庭：按照家庭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低于17平方米确定。
外来务工人员：年满18周岁，具有暂住证（居住证），与用工单位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或聘用合同，在新城规划范围内无自有住房。
新就业职工：用工单位新入职人员，持有大中专院校毕业证，入职时间1年以上，并有手续完备的劳动合同或聘用合同，在新城规划范围内无自有住房。
用工单位：是指注册地、生产经营场所或财税关系（如有）在空港新城的单位。
三、有关要求
（1）保障性租赁住房承租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应腾退保障性租赁住房，并处以扣除房租押金，解除租赁合同，收回住房，其行为记入信用档案，5年内不得申请保障性租赁住房：
1、提供虚假证明材料等欺骗方式取得保障性租赁住房承租资格的；
2、转租、出借的；
3、改变保障性租赁住房结构或使用性质的；
4、拖欠租金累计6个月以上的；
5、在保障性租赁住房中从事违法活动的；
6、违反租赁合同约定的。
（2）具有以下情况之一的不得申请保障性租赁住房
1、限制行为能力和无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个人或1人户家庭；
2、在3年之内有住房转让行为的；
3、已经在拆迁中获得补偿或安置的；
4、住房保障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不得申请的情况。
四、咨询及投诉
陕西省西咸新区空港新城保障性住房管理中心，办公地址：空港国际商务中心B区301。咨询电话：33636603  33636891。
五、所需提供资料（后附表格）
家庭或个人申请承诺书
本人严格遵守相关规定，所填报的全部资料真实有效，自愿接受相关部门核查，同意将所报内容向社会公示，无隐瞒、误报、虚报，如有虚假愿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和相关责任。
承诺人:（按手印）
时  间：    年    月     日
家庭或个人申请表
	申请类型
	□   城镇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 
□   新就业职工
□   外来务工人员

	申请人信息
	姓名
	
	身份证号
	

	
	性别
	
	
	

	
	婚姻状况
	□已婚      □未婚      □离异      □丧偶

	
	家庭人口数
	
	保障人口数
	

	
	家庭住房情况
	□自有住房（      ㎡）   □无住房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借住亲友住房           □租赁                □其他住房

	
	家庭总资产
	元
	家庭月可支配收入
	元

	
	联系方式
	
	邮箱
	

	家庭成员
信息
	姓名
	性别
	与申请人关系
	身份证号
	工作单位
（学校）名称
	月可支配收入

	
	
	
	
	
	
	元

	
	
	
	
	
	
	元

	
	
	
	
	
	
	元

	
	
	
	
	
	
	元

	
	
	
	
	
	
	元

	城镇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
	户籍详细地址
	

	
	家庭人均住房面积
	㎡
	是否具有低保
	□是    □否

	新就业职工
	学历
	
	毕业时间
	

	
	毕业院校
	
	证书号码
	

	
	单位名称
	
	

	外来务工人员
	居住证号
	
	所在单位工作时间
	
	

	
	是否缴纳社会保险
	
	开始时间
	    年     月
	

	
	单位名称
	
	

	备注：
1、申请人根据申请类型填写表格内容，其中申请人信息、家庭成员信息必填；
2、外来务工人员户籍所在地属西安、咸阳地区的不填居住证号码，若未办理居住证，可由所在街办（社区）开具居住证明；
3、可支配收入包括：工薪收入、经营净收入、其他经常性收入等；
4、总资产包括：汽车（现值）、商铺（现值）、存款、现金、投资类资产（股票、基金、保险、债券）、其他资产等。

	审核意见

	单位或街办

意见
	           审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
	

	
	

	
	

	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空港新城                   公安协调办公室             意见
	           审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
	

	
	

	
	

	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空港新城                    保障性住房管理中心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核意见
	           审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	
	

	
	

	
	

	
	年    月    日

	西咸新区                   住房保障管理中心                  审核意见
	通过对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审查，符合租赁型保障房保障条件，经审核、公示同意其享受租赁型保障房。     
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（盖章）

	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四、申请所需提供资料（后附）
	名称
	名称
	份数

	用工单位
	《西咸新区空港新城租赁型保障房申请表》
	2

	
	企业类
	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（收复印件验原件）
	1

	
	非企业类
	行政事业单位
	组织机构代码证原件及复印件（收复印件验原件）
	1

	
	
	社会团体
	社会法人登记证书副本原件及复印件（收复印件验原件）
	1

	
	
	民办非企业
	民办非企业登记证书副本原件及复印件（收复印件验原件）
	1

	
	
	其他单位
	依法批准成立文件的原件及复印件（收复印件验原件）
	1

	
	申请人员提供资料同下
	

	新就业职工
	身份证（户籍证明）复印件（盖公章）
	1

	
	户口簿或户籍卡复印件（盖公章）
	1

	
	收入证明（由工作单位出具、盖公章）
	1

	
	住房证明（由工作单位出具、盖公章）
	1

	
	毕业证复印件（盖公章）
	1

	
	劳动合同或聘用合同复印件（盖公章）
	1

	外来务工人员
	身份证（户籍证明）复印件（盖公章）
	1

	
	户口簿或户籍卡复印件（盖公章）
	1

	
	收入证明（由工作单位出具、盖公章）
	1

	
	住房证明（由工作单位出具、盖公章）
	1

	
	婚姻状况证明（由工作单位出具、盖公章）
	1

	
	居住证或暂住证复印件（盖公章）
	1

	
	劳动合同或聘用合同复印件（盖公章）
	1

	城镇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
	《西咸新区空港新城租赁型保障房申请表》
	2

	
	申请人及其家庭成员
	身份证复印件验原件
	1

	
	
	户口簿或户籍卡复印件验原件
	1

	
	
	婚姻状况证明复印件验原件
	1

	
	
	收入证明（由工作单位或街道办事处出具、盖公章）
	1

	
	
	住房证明（由工作单位或街道办事处出具、盖公章）
	1


所有资料均为A4纸，不得涂改。


